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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项目名称 

室内装饰设计。 

二、竞赛目的 

室内装饰设计项目竞赛通过运用装饰装修设计思想、美学原理、材料性能和

工艺标准创造出实用、美观的装饰作品，以达到“岗位练兵”的目的。 

以推广瓷砖镶贴新工艺、新技术为主要目标，对接行业标准、企业用人要求，

通过室内装饰设计赛项，展示技能人才岗位练兵活动的最新创新成果，检阅参赛

选手的专业技术功底、艺术审美能力，和细致、严谨、认真、科学、安全及文明

生产等职业素养。 

三、竞赛安排 

（一）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为单人赛瓷砖镶贴，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用不同颜色的瓷砖，

通过切割拼花，用胶泥镶贴完成指定图案的墙面，展现选手建筑装修专业技术功

底和艺术审美能力。 

（二）报到及竞赛时间 

报到时间：2020年 9月 25日 12：00以前（见赛项指南）。 

竞赛时间：4小时。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表： 

时间安排 

日 期 起 止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9月 26日 

7:00-7:30 检录 
室内装饰设计 

赛场 

 

7:30-7:50 
物料清点 

工具试用 

室内装饰设计 

赛场 

 

8:00-12:00 技能竞赛 
室内装饰设计 

赛场 

12:00-13:00 选手午餐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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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样题 

 

图样中 150/150mm 瓷砖，提供裁切好的成品砖，其中弧形部分需现场切割；中间

的图形提供 300/600 瓷砖，由选手现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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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地及设备设施 

1、施工工位总平面示意图    

 

2、相邻工位布局示意图 

 

 

3、场地设备（赛场提供）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操作台 
（约）

120cm*180cm 
张 1/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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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凳子 
（约）长 100cm 

宽 40cm高 50cm 
张 1/工位 

3 水桶 100升 个 1/工位 

4 塑料盆  个 1/工位 

5 喷壶  个 1/工位 

6 簸箕/扫把  套 1/工位 

7 木条/钉子 120/6/1cm 套 1/工位 

8 灰桶 5升 个 1/工位 

9 搅拌桶 50升 个 1/工位 

4、材料（赛场提供）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瓷砖 30cm*60cm 若干 1/工位 

2 胶泥 20千克 袋 2/工位 

3 填缝剂 2千克 袋 1/工位 

4 十字卡 1.5mm，200粒 袋 1/工位 

5 十字卡 3mm，100粒 袋 1/工位 

5、参赛选手可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 图例 

1 建筑直尺 

 

2 卷尺 

 

3 角尺 

 

4 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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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提切割机 

 

6 齿型（抹子）刮板 

 

7 灰刀、铲刀 

 

8 钳子（尖嘴钳、老虎钳、板钳等） 

 

9 激光水平仪 

 

10 水平尺（数显/普通） 

 

11 瓷砖圆规刀 

 

12 瓷砖刀 

 

13 砂磨机（带砂纸粗细各一套） 

 

14 手枪钻（钻头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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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橡皮锤一个 

  

16 吊锤 

 

17 手提搅拌机（钻） 

 

19 计算器 

 

20 记号笔、墨斗 

 

21 抹布、海绵 

 

22 水泥钉 

 

23 排插（带漏电保护） 

 

24 防护装备 

 

25 铝合金靠尺 
 

26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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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草稿纸 
 

参赛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需列出详细清单（包括名称、规格、数量等参

数），并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 17：00 前发送邮箱：3340549482@qq.com，得到允

许后可携带至现场并使用。如比赛当日选手携带任何未申报或未经允许的设备和

工具带入赛场，将视为违规，取消成绩。 

6、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参加比赛的模板（允许使用在比赛开始后制作的模板） 

2 激光切割机 

3 自动数控切割机 

4 
干切削机（符合世界健康、安全、环境政策和方针的机器

除外）和吸尘组件 

5 选手不得携带和使用任何电子存储设备 

四、竞赛纪律 

1、参赛选手着装不允许出现个人信息及所在院校、参赛队等信息和有关标

识，否则按违规处理。 

2、参赛选手应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规定区域内活动，不得擅自离开。 

3、在比赛开始前，参赛选手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区域，不准操作设备。 

4、参赛选手不得将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材料等物品带出赛场。 

5、裁判，选手，场内技术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

像机等设备；裁判长允许携带使用数码相机。 

6、不得携带、使用自带的参考资料和任何存储设备。 

7、参赛选手和裁判员发现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或争议，应向裁判长反映。 

8、参赛选手、领队对比赛过程和结果有异议时，由各代表队领队或教练向

大赛组委会或仲裁组提出申诉，由仲裁组组织仲裁，并将违规处理及仲裁结果记

录在案。对于违反赛场纪律、扰乱赛场秩序者将视其情节予以处理，或直接取消

参赛资格。 

9、竞赛过程中，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导致竞赛中断，中断的时间计入参赛

mailto:33405494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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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竞赛时间，不予补偿；非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造成的竞赛中断，中断时间不

计入参赛选手竞赛时间，并予补足。竞赛中断的原因由裁判长会同当值裁判员做

出裁定，并尽快告知参赛选手、参赛领队、裁判员。 

10、赛场内的参赛选手禁止和其他选手、裁判员任何交流。 

11、选手在比赛期间和本赛区裁判任何交流将作为违规行为。 

12、参赛选手有问题须举手示意栽判，征得同意后表达。 

13、参赛选手竞赛结束时，须将所有工具、剩余材料放置工位，便于统计。 

五、评分细则 

本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判称为测

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为评价。另根据选手竞赛所用时长，添加

附加分评分项。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一）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打分方式：3名裁判为一组，各自单独评分，计算出平均权重分，除

以 3 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值计算出实际得分。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否则需要给出确切理由并在小组长或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调分。各项具体评

分标准详见下表。 

评价评分表 

姓名：            工位号：           得分： 

序号 项目 分值 备注 
超出 

数量 
扣分 得分 

1 

图形切割 

整齐、完整 

圆形内同色砖

之间拼接 

合理、美观 

6 

观察切割图案

是否整齐 

完整、美观 

每处扣 0.5分 

   

2 
瓷砖接缝整齐 

瓷砖面平整 
6 

观察瓷砖接缝

处是否整齐，瓷

砖面是否平整

每处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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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瓷砖切割合理 

瓷砖利用率高 
3 

根据剩余瓷砖，

分析利用率 

最差者扣 3分 

依次累加 

0.5 分，至倒数

第六名 

   

4 表面清洁 3 

观察作品表面

是否清洁，每处

扣 0.5分 

   

5 安全文明施工 2 

工位周围是否

清洁、整齐；是

否有安全问题，

每处扣 0.4分 

   

（二）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打分方式：由 3名裁判为一组。客观评分项包括表面平整、立面垂直、

上口平直、尺寸、图案、空鼓等方面，在预定的测量位置进行测量，每 1mm误差

（平整度每 0.5mm）或一处将扣一定分值，各项具体扣分标准详见下表。 

测量评分表 

姓名：            工位号：           得分： 

项目 序号 分值 标准值 测量值 误差 备注 扣分 得分 

尺寸 

1 2 0mm   每 

超 

1mm 

扣 

0.5 

分 

， 

扣 

完 

为 

止 

  

2 2 0mm     

3 2 0mm     

4 2 0mm     

5 2 0mm     

6 2 0mm     

7 2 0mm     

8 2 0mm     

9 2 0mm     

10 2 0mm     

11 2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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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0mm     

13 2 0mm     

14 2 0mm     

15 2 0mm     

16 2 0mm     

17 2 0mm     

18 2 0mm     

平整 

19 2 0mm   

每 

超

0.5mm 

扣 0.5 

分 

， 

扣 

完 

为 

止 

 

每 

超 

1mm 

扣 0.5 

分 

， 

扣 

完 

为 

止 

  

20 2 0mm     

21 2 0mm     

22 2 0mm     

23 2 0mm     

24 2 0mm     

25 2 0mm     

26 2 0mm     

27 2 0mm     

垂直 

28 2 0mm     

29 2 0mm     

30 2 0mm     

31 2 0mm     

32 2 0mm     

33 2 0mm     

34 2 0mm     

35 2 0mm     

36 2 0mm     

方正 

37 2 0mm     

38 2 0mm     

39 2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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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0mm     

注：由承办单位提供材料所导致的误差，不计扣分。 

（三）附加分 

附加分打分方式：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提前结束比赛，裁判根据选手所用比赛

时长，评出所得附加分。每提前 10 分钟结束比赛，加 0.5 分附加分，最高 5分。 

附加分评分表 

姓名：            工位号：           得分： 

序号 规定时间 比赛用时 提前时长 得分 

1 4小时    

（四）评分办法 

1、裁判员人数：6名。 

2、施工操作根据评分标准，评分包含客观和主观标准，主观分的评判在比

赛过程中由现场裁判对选手进行现场考评，现场打分后的考评表交裁判长保存，

待全部考评结束后一并汇总；客观分的评判由评分裁判员对选手的作品进行检测，

并给出评判结果。 

在比赛过程中，裁判员要按照分工，依据评判标准和相关要求公平、公正评

判，并对每位选手比赛阶段的评判结果签字确认。 

裁判组根据参赛队提交的比赛结果，经加密裁判组处理后进行评分，成绩按

照总分进行名次排列。然后经过加密裁判组进行解密工作，确定最终比赛成绩，

经裁判长审核后签字确认。 

六、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

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成绩公布后 1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不予受理。申诉时，应按

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

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

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

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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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项仲裁工作组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3 小时内

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将违规处理及仲裁结果记录在案。 

4、申诉人不得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二）仲裁 

赛项设仲裁工作组接受由代表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等方面问题的申诉。

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仲裁

工作组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注： “赛项指南”于本月 20 日之前公布,包括报到日、竞赛日的具体内容、注

意事项、成绩公布等。 


